
退役军人事务局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退役军人事务局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加强落实对于退役军人、重点优抚对象服务管理，妥善处理人涉军群体信访突出问题，维护社会稳定，结合区退役军人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专项工作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当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确保专项工作经费的规范、安全和高效。
第三条财政部门负责专项工作经费的预算管理、资金拨付，并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确定专项工作经费的年度使用方向和使用重点，并对经费使用计划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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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专项工作经费的管理机构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对专项经费进行管理。
[bookmark: 5][bookmark: I6546900]第五条  专项工作经费实行“统一核算、专项使用”的管理模式，确保该项工作经费专款专用。专项经费必须按规定用于允许和规定的项目，不得改变用途。
第六条  专项经费实行报账制度，支出票据先由经手、证明人签字、分管领导审核后，再由分管区领导签字后，交出纳审核票据。相关支出票据及时传递到会计处进行相关会计核算。
第三章 资金用途和审批
[bookmark: I6546902][bookmark: 6]第七条  专项经费的用途范围：
1.及时审核各项优抚申请，根据核定的优抚对象人数按照各项文件规定的抚恤补助标准，及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生活补助，有效保障了各类优抚对象和老党员抚恤生活补助政策得到全面落实，维护了优抚对象的合法权益。
2.根据部队移交的无军籍退休职工、退役士兵名单、资料及时、足额发放退役士兵安置就业补助金和无军籍退休职工的退休工资、津补贴，缴纳医保，鼓励退役士兵自主就业，做好无军籍退休职工管理服务工作。
3.根据退役军人保障法及上级要求，在春节、八一建军节等重要节日前夕依法对辖区驻军部队、优抚对象开展慰问活动，做好退役军人服务。
4.加强退役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时掌握退役军人的思想情况和工作生活状况，建立健全退役军人权益保障机制，畅通诉求表达渠道，做好涉军群体稳定管理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5.对入伍应届大学毕业生、在校生按规定发放一次性兵源奖励。
6.根据退役军人保障法要求，及时组织退役军人返乡迎接仪式，包括欢迎仪式、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座谈会、参观家乡建设活动、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做好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服务，增强优抚群体的社会荣誉感和幸福感，使其继续支持国防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好重点优抚对象服务，及时帮扶困难优抚对象，帮助解决其生活实际困难。
7.按时结算各项耗能、办公场地维修、卫生清洁费用，保障机关正常运转。
8.用于及时修缮辖区破损、未修缮英烈纪念场所，履行法定的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管理、保护职责，保持英烈纪念庄严、肃穆、干净的环境和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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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专项工作经费由区财政拨付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严格按照审批后的经费使用计划予以支付，并加强专项工作经费的监督检查。
第九条  专项工作经费使用管理人员应自觉遵守国家财经纪律，同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和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截留、挤占、挪用专项经费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进行处罚，并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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